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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鼎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一致行动协议暨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一、《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及执行情况

广东金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鼎光学”）股

东戈良辉、张盛峰、黎永泉、何晓虎、罗水金、张亮于 2012年 1月 16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协议约定，为了公司经营发展，且根据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公司股东会、董事

会作出决议事项时，六方均应采取一致行动。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为：

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会、董事会行使提案权及在相关

股东会、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时，六方均应保持一致；协议有效期内，

在任一方拟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会、董事会提出议案

之前，或在行使股东会或董事会等事项的表决权之前，一致行动人内部

先对相关议案或表决事项进行协调，直至六人意见达成一致；除关联交

易需要回避的情形外，一致行动人保证在参加公司股东会行使表决权时

按照六方事先协调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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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后，上述一致行动人股东均遵守《一致行动

协议》约定和承诺，截至协议解除日，公司不存在违反《一致行动人协

议》的情况。

 二、《一致行动协议》的终止情况

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股东戈良辉、张盛峰、何晓虎、黎永

泉、罗水金、张亮六人经友好协商，于 2017年 12月 6日签署《<广东

金鼎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解除协议》。协议各方就

解除原协议事宜经充分协商一致，达成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自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原协议即告解除。协议各方立即解除一

致行动关系，协议各方根据原协议约定在广东金鼎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事宜决策方面不再保持一致行动关系，任意一方均有权按照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广东金鼎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的规定

依照自己的意愿独立发表意见和行使投票权，行使各项权利，履行相关

义务。

2、自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协议各方就广东金鼎光学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一致行动关系而做出的相关承诺也一并解除。

3、截至协议签署日，协议各方就一致行动关系事宜未签署或达成其

他的口头或书面的一致意见。

三、截至 2017年 11月 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山市金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050,000 37.90

2 戈良辉 2,130,000 11.45

3 张盛峰 1,920,000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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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黎永泉 1,900,000 10.22

5 何晓虎 1,320,000 7.10

6 彩晶光电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1,200,000 6.45

7 罗水金 1,180,000 6.34

8 张亮 900,000 4.84

9 巴永杰 500,000 2.69

10 冯文康 500,000 2.69

合计 18,600,000 100.00

自挂牌以来，中山市金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中

山市金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自挂牌以来股份数及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

中山市金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对金鼎光学的表决权按照持股比例执行，

中山市金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金鼎光学担任董事的人员为王志涛、冯

文海两人，并未向金鼎光学派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四、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广东金鼎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解除协议》。

生效前，公司基于一致行动关系认定的实际控制人为：戈良辉、张盛峰、

何晓虎、黎永泉、罗水金、张亮，6位股东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广东金鼎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解除协议》。

生效后，上述 6位股东不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由于公司任何一名股东

持股比例均未超过 50%，且任何一名股东均不能对公司董事会及重大事

项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各

股东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对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独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履行股东义务。同时，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山市金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自挂牌以来，向金鼎光学派驻的董事人员仅为王志涛、冯文海两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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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向金鼎光学派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因此，认定《<广东金鼎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协议>之

解除协议》生效后，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五、解除一致行动协议暨实际控制人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分散，上述《<广东金鼎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解除协议》生效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

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状态。但是，公司自挂牌以来，实际经营管理层未发

生重大变化，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稳步运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对公司的

经营管理、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产生未产生不良影响，公司

经营管理层仍将继续稳步推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因此，本次公司股东终止一致行动关系暨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广东金鼎光学机械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协议》

（二）<广东金鼎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金鼎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2月 8日


